附件1 
申报“高校毕业生就业生活补贴”科研院所和高校增发部分的报告

按照《关于开展2024—2025年度“高校毕业生就业生活补贴”科研院所和高校增发部分申报工作的通知》要求，我单位拟为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申请补贴资金，具体情况如下。
一、单位简介
略
二、单位承诺
1. 所有申报人均为我单位（□在职员工 □离职员工），存在正式聘用合同关系，且本单位具备（或曾具备）为其办理进编聘用手续的资格与事实；
2. 我单位同意承担我单位所有申报人在本单位工作期间应享受的长春市高校毕业生就业生活补贴增发部分补贴总额的40%；
3. 我单位为申报人提供的所有资料均合法、真实、有效，并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4. 若因我单位原因或申报人原因未按时提交规范、完整和具有法律效力的申报材料，视为自动放弃申报资格，造成经济损失由我单位和申报人承担；
5. 我单位已对照申报人档案，对其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进行审查，不存在材料造假问题。如申报人材料存在弄虚作假问题，我单位有义务协助追回已发放的补贴资金；
6. 若发生违法失信行为，我单位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接受处罚，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7. 自觉接受政府、社会公众、新闻舆论的监督，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自愿按照信用信息管理有关要求，将信用承诺信息纳入各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并通过各级信用网站向社会公开。
8. [bookmark: _GoBack]其他用人单位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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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人签字：
                               X年X月X日









备注：此件，每个用人单位提交一份，并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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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事业单位法人证）
	此件由原件复印后粘贴




注：证件信息要清晰可辨，信息不清晰视为不合格。
